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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四川华信”)对四

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升达林业”)2021 年度财务

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告〔2020〕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出具上述非标审计意见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内容 

如附注“二、2”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升达林业有息债务本息余

额 6.84 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债务本息余额 5.34 亿元，升达林业已充分披露了相

关应对措施。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升达林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规定：

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

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对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

注，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所述事项，表明存在可

能导致升达林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升达林业对持续经

营的重大不确定性采取了相关应对措施，我们认为升达林业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

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升达林业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2”中作出充分

披露，故我们根据审计准则的规定，在审计报告中增加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的

段落，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 2020 年度公司财务状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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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事项对升达林业 2021年 12月31日财务状

况及 2021 年度经营成果未构成重大影响。 

二、董事会针对审计报告中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相关事项的专项

说明及拟采取措施 

审计意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揭示了公司存在的风险。

为了消除审计机构上述疑虑，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与债权人沟

通，密切保持联系，争取达成债务重组。同时，公司将加强预算管理，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并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以经营性现金流为化解公司债务提供有利保障。 

（1）通过债务重组减少债务规模，并寻求展期 

截止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资产）收购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华融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对公司的债权，涉及本息金额 2.13 亿元。公司将根据资金情况，积

极与东方资产协商确定债务重组及展期方案，预计重组后将对公司债务规模降低、

偿债压力缓解产生积极影响。 

（2）自身现金流保障 

2021 年度，公司生产经营稳定，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良好，切实履行了已和

解债务的正常还本付息。2022 年度，在“碳排放”、地缘局势等因素影响下，公

司预测 LNG 行业持续向好，经营性现金流保持稳定，有能力保障相关债务在重

组、展期后的正常还本付息。 

（3）华宝信托的支持 

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受托管理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

将在合法合规的基本框架下，继续给予公司支持，协调各方以债务展期、重组或

以其他形式化解债务危机。同时，华宝信托将协调相关金融机构，在满足相关监

管要求前提下，以市场化原则对公司提供融资支持，确保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受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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